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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政办〔2023〕12号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：

经区政府第27次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将《鲤城区进一步鼓励

“飞地招商”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4月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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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各街道之间的跨区域合作，优化资源配

置，实现产业集聚、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的发展格局，推动全区

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 、指导思想

持续深入贯彻实施“强产业、兴城市”双轮驱动和“活古

城、战江南”部署要求，巩固和提升“抓开放招商促项目落地”

专项行动成效，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，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

模式，强化产业联动，突出招商重点，着力引进一批“飞地招

商”项目，招大引强、招新引优，持续打造世遗典范城、中央创

新区，奋力建设“品质名城·现代都市”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按“谁招商、谁受益，谁落地、谁受益”的原则，在我区范

围内，由各街道洽谈引进的招商项目，因地理位置、规划限制或

产业配套等原因不能在引荐方区域内实施的，推荐并成功落户到

其他街道建设的项目为“飞地招商”项目。“飞出地”，即引进

街道；“飞入地”，即落地街道。

三、 合作机制

（一）“飞出地”负责做好项目前期考察、引荐、洽谈等工

作，对引进项目的真实性负责，并会同“飞入地”做好合同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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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、项目落地全程服务。

（二）“飞入地”协同“飞出地”做好项目考察、洽谈、签

约等工作；“飞入地”协助投资方办理能评、环评、安评、土

地、规划、立项等相关手续；“飞入地”负责保障项目前期征

地、清障等工作；“飞入地”负责飞地项目安全生产、环境保

护、劳资纠纷等社会事务管理工作。

四、分成机制

（一）“飞地招商”项目形成的工业产值、固定资产投资、

限额以上商业、外贸进出口等各项经济指标，五年内由“飞出

地”和“飞入地”按5:5分成。

（二）“飞地招商”企业自纳税之日起，五年内缴纳的税收

由“飞出地”和“飞入地”按5:5分成。

（三）“飞地招商”项目形成的合同利用外资、实际利用外

资五年内全部归属“飞出地”。

（四）上述指标五年以后全部归属“飞入地”，“飞出地”

下一年度的考核指标基数相应扣除并全部归入“飞入地”。

（五）在当年度招商工作考评及绩效考评时，“飞地招商”

项目及其投资额全部归属“飞出地”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“飞出地”在与投资方达成初步意向之后，应及时向

区招商办申报“飞地招商”项目备案，项目正式落地后再报区招

商办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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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飞出地”在备案和申报项目确认时应提供招商的前

期工作情况及投资方和“飞入地”的书面证明、投资项目基本情

况等资料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“飞出地”和“飞入地”要加强“飞地招商”项目协

作，根据合作机制分工安排，共同推进项目落地投产。

（二）区域内现有企业跨街道搬迁或扩建，不作为“飞地招

商”项目。

（三）2023年1月1日以后确认的“飞地招商”项目按本方案

执行。

（四）对在“飞地招商”项目上弄虚作假的单位和相关责任

人视情节给予严肃处理。

（五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

止。

（六）本方案具体由区招商办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鲤城区“飞地招商”项目备案表

2.鲤城区“飞地招商”项目确认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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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项目名称 投资方

项目

前期

情况

“飞出地”

备案说明
签字(盖章)

年 月 日

区招商办

备案意见

签字(盖章)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“飞出地”、区招商办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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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项目

名称
投资方

项目

基本

情况

投资

地点

投资方

证明 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

日

项目

注册

企业

名称

“飞出地”

证明 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

日

“飞入地”

证明 签字（盖

章）

年 月 日

区招

商办

审查

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

日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“飞出地”、“飞入地”、区招商办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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